
反對派區議
員一朝得志，語
無倫次。繼深水
埗區議員李文浩

貼出 「藍絲與狗不得內進」 後，警方
破獲近年最大宗土製炸彈案，大埔反
對派區議員又帶頭阻礙警方執法。

靠支持、縱容及參與暴亂起家的
區議員，視法律如無物，甚至為暴徒
保駕護航。反對派區議員忘記了香港
是法治之區，貼出 「藍絲與狗不得內
進」 通告，極具侮辱成分，早已觸及
歧視性法律。通告已經張貼多日，為
何當局不依法辦事？難道平機會默許
這違法行為嗎？

前晚，警方在大埔調查近年最大
宗土製炸彈案期間，大埔的反對派區

議員糾眾起哄，聲稱有人被困，召喚
消防員到場。警方向消防出示法庭搜
查令，消防亦向圍堵人士清晰地解釋
，警方持搜查令合法地進行調查。

除非在場區議員既聾、且盲、又
啞，否則不會聽不到、聽不懂、看不
到警方的搜查令及消防員的解釋吧？
他們在場叫囂，目的是阻礙警方的調
查。這些人起碼觸及三條法律：一是
虛報案件；二是浪費紀律部隊資源
；三是阻差辦公。

反對派區議員以為經歷半年多的
暴亂，背後有選票支持便可以無法無
天。對不起，法律就是法律，法律不
分政治理念，不分政治光譜。法律是
所有人都不可能逾越的界線，犯法就
必須繩之以法，這就是法治精神。

市民聲討李文浩 遭議辦職員潑漂白水
透視鏡

蔡樹文

大公報記者 段遠峰

九月立會選舉 長者孕婦優先投票

去年區議會選舉投票，多個票站早上起
大排長龍，有選民就質疑自己的選票被人領
取。選管會昨日公布有關選舉活動建議指引
的公眾諮詢詳情，由即日起至下月7日截
止。

選管會建議，票站主任可以安排有特別
需要的選民，例如70歲或以上的人、孕婦等
，方便或容許他們優先投票。馮驊表示，提
出多項修訂是因應去年區議會選舉出現的情
況，有人因誤信選舉會因暴亂提早結束，因
此決定一早去投票，使到多個票站早上起便
大排長龍。

馮驊續指，選管會當時已容許作出彈性
安排，如讓未能長時間站立的選民坐下等候

，同時亦留意到有報道及坊間聲音建議為特
定年齡層或有需要人士作特別安排，甚至優
先投票。他強調，相關建議沒有政治考慮優
待某政治派別。

倡按站大小 限制監票人數
馮驊又提到，去年區議會選舉當日，個

別票站於點票時出現秩序問題，有不少觀看
點票的公眾人士疑因不了解或不滿選舉規例
而喧嘩、叫囂，甚至謾罵工作人員及包圍票
站主任。他指，行為不但干擾點票程序，亦
對參與點票工作的政府職員帶來很大壓力。
故此，選管會從維持秩序和公眾參與之間作
平衡，建議因應每個投票站大小訂明監票人

數限制，入場人士亦有可能需要登記個人資
料。同時，選管會亦研究在點票站內攝錄點
票情況，協助監察點票站秩序，保障場內人
士安全，並可在有需要時供執法機關調查之
用。

至於有選民在區議會選舉當日聲稱自己
未曾投票但被 「劃線」 ，選管會亦建議在保
密原則下增加透明度，選民可要求查看他們
在登記冊上的個人資料是否已被劃線。

被問到會否引入電子投票，馮驊稱，當
局目前正在研究，但面對不少技術問題，包
括未有合適的點票機及應急方案，又認為屆
時出現問題或會減慢投票程序。

防疫為重 不設公眾諮詢會
馮驊表示，因應新冠肺炎疫情及基於公

共衛生考慮，決定不舉行公眾諮詢大會，市
民可以傳真、郵寄或電郵提交意見。他又提
到，選管會已陸續向九萬名選民派發查詢信
件，要求他們確認或更新其登記住址，並須
在5月2日前回覆，否則可能因資料未即時更
新而被剔除選舉資格。選舉會亦建議選民若
更改載於正式選民登記冊的主要地址，應將
新地址通知選舉登記主任。

檢討區選亂象 選管會提多項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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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選舉活動建議指引重點
．投票主任可為方便有特別需要的選民作出安排（例如70歲以上高齡長者、孕
婦及肢體傷殘以致行動不便人士作特別安排，甚或讓他們優先投票）

．選民在領取選票時可當場要求查看他們登記冊上的個人資料是否已被劃線
．在各點票站列明供公眾人士進入觀看點票過程的範圍可容納的人數及入場登
記安排

．研究在點票站內攝錄點票情況，協助監察點票站秩序
． 「候選人」 定義包括在提名期結束前曾公開宣布有意參選的人，不論是否已
遞交候選人提名表格。某人是否已公開宣布有意參選是基於實質而非形式上
的考慮，包括參選的意圖、是否以任何形式向公眾示明參選的意圖，或所作
出的行為是否選舉工程的一部分

立法會換屆選舉將於今年九月舉行，選管會昨日針對去年區議會
選舉出現的問題提出多項建議，諮詢公眾。建議指引包括：投票站主
任可作出安排，方便有需要的選民如70歲或以上長者、孕婦及肢體傷
殘人士投票，或優先投票；建議限制點票時在票站的人數；考慮派選
舉事務處人員拍攝點票情況。選管會主席馮驊強調，建議指引就選舉
法例及選舉公平性作出修訂，以確保所有選舉在公開、公平和誠實的
情況下進行。

潑漂白水

▲辦事處職員 「搣時潘」 向門外淋潑漂白水

砌詞狡辯

▲李文浩開門狡辯，更用擴音器高叫市民離開

區議員犯法不用承擔法律責任？
【大公報訊】反對派深水埗區議員

李文浩日前張貼 「藍絲與狗不得內進」
告示激起民憤。雖然李迫於壓力已將告
示除下，但有超過30名市民昨日再到其
辦事處外抗議，要求李文浩道歉。但李
文浩及同用一個辦公室的公民黨區議員
劉家衡用擴音器辱罵示威者，並推跌市
民，搶走他們的標語。自稱是李、劉辦
事處職員的黃絲補習老師 「搣時潘」（
潘書韻）更向示威者潑漂白水，十多人
的衣物遭弄污，已到長沙灣警署報案。

「搣時潘」扮洗地淋人
大批市民昨日下午到李文浩長沙灣

某商業大廈的辦事處外高舉 「人渣區議
員，褻職搞港獨，入職發假誓」 等標語

示威，高呼 「李文浩，道歉！李文浩，
可恥！歧視市民，侮辱市民」 等口號。

現場環境狹窄，走廊兩邊闊度不足
三米，聚集最少30人非常擠迫，市民在
辦事處外請願高呼口號。惟不久之後，
李文浩、劉家衡及辦事處多名職員走出
來。李用擴音器高呼： 「我冇Claim政
府錢，唔好話我濫用公帑，呢度係私人
地方，唔該你哋離開。」 亦有身穿碎花
裙的辦事處女職員以 「洗地」 為名，向
市民淋灑漂白水及藍威寶等液體，多名
市民衣服被濺中受損。該名女職員其實
是劉家衡的女友、網上露肉自封是中文
補習老師的 「搣時潘」 （潘書韻）。

有被濺中市民向記者說，李文浩身
為區議員，收取公帑，應為當區居民服

務，但如今只服務 「自己友」 ，更向不
同政治立場市民作出侮辱，感到十分憤
怒，他們已到長沙灣警署報案。

現場亦發生多次打鬥及衝突事件，
設在走廊上的閉路電視也遭人破壞。警
方其後接報趕至，在樓下拘捕三名男子
，而兩名辦事處女職員則報稱手部受傷
，事後被送往醫院接受治理。

警方發言人指，昨日下午二時左右
，接報有人在青山道64號一辦公室發生
口角，導致兩名分別姓鍾（26歲）及姓
潘（26歲）女子手部受傷，警員於是在
附近兜截，以 「襲擊」 及 「刑事毀壞」
將三名分別姓關（57歲）、姓鄧（56歲
）及姓張（21歲）男子拘捕，案件交深
水埗警區刑事調查隊第五隊跟進。

▲選管會昨日起開展立法會選舉活動建議指引公眾諮詢
，為期30天，可電郵、傳真或郵寄提意見

抗議人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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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調查

【大公報訊】記者段遠峰
報道：對於選管會公布立法會
選舉活動建議指引，反對派即
時上綱上線，誣衊選管會的建
議帶有政治考慮，更是 「明益
」 建制派。建制派議員反駁，
選管會建議體諒有需要的選民
，反批反對派藉機作政治宣傳
及炒作。

民主動力趙家賢指，讓長
者優先投票是為配合建制派支
持者，強調投票應人人平等。

反對派亦糾結 「候選人」
定義，曾被選管會取消議員資
格的朱凱廸聲稱，若舉行初選
，參加選舉的候選人或已成為
「候選人」 ，屆時需要提早計

算及申報選舉開支。他認為，
選管會此舉想增加反對派選舉
成本，或為打擊反對派初選。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何啟明
指出，反對派一番言論是要中
傷建制派，並為自己在立法會

選舉之前提早進行宣傳。他認
為，反對派舉行初選同為提早
宣傳的伎倆，如在區議會選舉
中反對派亦有進行初選，有選
民更因此被誤導而誤以為選舉
提早開始，故此選管會在指引
中提醒候選人亦是合適做法。

就長者優先投票是為配合
建制派支持者的說法，何啟明
反批反對派剝削他人政治權利
， 「反對派自己估算自己的支
持者為年輕人，所以就忽略長
者或有需要人士。」 他認同選
管會是次建議，認為可容許選
民公平表達自己的政治意願。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周浩鼎
表示，在去年區議會選舉中確
實有長者、傷殘人士需要大排
長龍才能投票，故認為政府有
考慮到他們的身體狀況及照顧
他們的需要，為免他們受到排
隊之苦而提出修改相關指引，
因此與政治取態無關。

建制派反駁明益論
斥反對派又藉機炒作

【大公報訊】選管會擬修
改 「候選人」 定義，文件提醒
有意參選人士，須注意在選舉
法例中候選人定義包括在提名
期結束前曾公開宣布有意參選
的人，不論是否已遞交候選人
提名表格。某人是否已公開宣
布有意參選是基於實質而非形
式上的考慮，包括參選的意圖
、是否以任何形式向公眾示明
參選的意圖，或所作出的行為
是否選舉工程的一部分。

指引列明： 「若某人參加
所屬政黨或團體為某項選舉舉
行的 『內部遴選』 ，該人是否
會被視為該項選舉的 『候選人
』 ，須視乎該人在有關過程中
涉及的一切環境和實質證據而
定，並非單憑該人的自我表述
或解釋，因為某人是否已公開
宣布有意參選是基於實質而非
形式上的考慮來作判斷。」

選管會文件提及，根據《

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
》，倘若非候選人亦非選舉開
支代理人，在互聯網發布選舉
廣告而招致的選舉開支，只屬
電費和連接互聯網所需的費用
或其中一項費用，該人士將獲
豁免條例中相關刑事責任。

假如某候選人或某名單上
的候選人、其選舉開支代理人
或獲他們授權的人士，在互聯
網平台發布相關選舉廣告，即
使招致的選舉開支只屬電費或
連接互聯網所需費用，亦須計
入該候選人或候選人名單的選
舉開支內。

選管會建議， 「選舉開支
」 指某選舉候選人或候選人名
單，在選舉期間或之前之後，
為促使當選而招致或將招致的
開支，功能界別和地區選舉的
每名候選人或每份候選名單開
支限額，介乎13萬3000元至
760萬2000元。

候選人定義基於實質考慮

▲大批市民昨日到李文浩長沙灣辦事處外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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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發生打鬥衝突事件，警方接報趕至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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